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莆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江容，男，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武隆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抢夺罪于2007年3月22日被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又因犯抢劫罪于2012年12月11日被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刑期至2017年3月6日止）。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9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刑核78381954号刑事裁定，核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9刑初7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江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刑事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4年1月24日，届满日期为2026年1月23日。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服从法院判决，但不认罪悔罪，拒绝书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2月26日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获得204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容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江容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江容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莆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徐长顺，男，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农民。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8日作出（2023）闽07刑初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长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33490.09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闽刑核50262123号刑事裁定，核准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7刑初9号对被告人徐长顺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4年1月17日，届满日期为2026年1月16日。2024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徐长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获得2242.5 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33490.09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4810.62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00.4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69.53元。
该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长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徐长顺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徐长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莆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周松林，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捕前无固定职业。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5年2月5日被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同年6月2日刑满释放。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7）闽01刑初5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松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65886元，其中该犯赔偿人民币3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闽刑终13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周松林的上诉，维持对该犯定罪量刑的判决；并核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周松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0年1月10日，届满日期为2022年1月9日。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6月2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刑更189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2年7月15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累计获得1284.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2月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获得5081分，合计获得6365.5分，表扬10次。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65886元，其中该犯赔偿人民币3万元，二审期间同案犯已缴纳人民币38万元。
本案于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松林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周松林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周松林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莆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林瑞文，男，1975年7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20）闽01刑初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瑞文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2亿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5日作出（2021）闽刑终11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林瑞文之上诉，维持对上诉人林瑞文定罪量刑之判决；维持对扣押在案船舶、手机、现金、冻结的涉案款项予以没收，以及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判决。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8月6日。2021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8月19日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获得5257.5分，表扬8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2.2亿元，已缴纳人民币2.8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元，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65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4222.93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68.3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62.56元。2025年3月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为查明被执行人林瑞文的财产状况，在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之间多次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向工商、房产、船舶、车辆、自然资源部等管理部门及银行、证券、互联网银行等机构进行查询，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2026年1月15日，福建省连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函复，经查询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连江县辖区范围内未查询到罪犯林瑞文的公司等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信息。2026年1月19日，福建省连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中队出具证明，经核查，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综合查询系统中，罪犯林瑞文在福州市名下没有相关车辆信息。2026年1月26日，福建省连江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出具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未查到罪犯林瑞文目前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原登记在罪犯林瑞文名下位于连江县黄岐镇海建街海滨新村6幢403单元、1层17附属间的不动产查询结果为无效，该不动产已于2007年1月4日转移。
本案于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瑞文在无期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将罪犯林瑞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瑞文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莆狱减字第246号
罪犯陶金标，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抢劫罪于2009年7月17日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于2015年9月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陶金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刑终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并核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刑初103号对被告人陶金标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0年1月13日，届满日期为2022年1月12日。2020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6月2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刑更196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2年7月15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137分，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2月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获得5173分，合计获得7310分，表扬12次。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次未缴纳。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自2020年7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止累计消费人民币5828.25元，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2月起至2026年1月止累计消费人民币12526.75元，合计消费人民币1834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7.9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58.42元。2025年4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在执行过程中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陶金标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陶金标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陶金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陶金标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